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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許終生我們結婚吧
新北市戶政事務所於「特殊日」舉辦結婚登記送好禮活動，其中樹林戶政

111年上半年度推出「2月14日西洋情人節」、 「20220222愛情蜜碼」及「520

不瓶凡」等特殊節日慶祝活動，並全新設計結婚專區，以「用世界的語言說愛

你」為主題，設計8國語言(義大利/中文/日文/越南/印尼/英文/韓文/菲律賓)我愛

你立牌營造滿滿的浪漫，象徵愛情零距離，不分國界愛在一起！提供民眾拍攝

深具意義的個人專屬紀念照。



為了感謝天下媽咪懷胎十月的辛苦，樹林戶政特別於111年4月25
日至5月6日期間推出好康活動，於活動期間至樹林戶政辦理出生登記，
即可獲得「感恩禮」。

母親感恩禮伴您好馨情



戶籍法第16條第1項前段規定：「遷出原鄉（鎮、市、區）3個月以上，

應為遷出登記。」同法第17條第1項規定：「由他鄉（鎮、市、區）遷入

3個月以上，應為遷入登記。」同法第23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

存在或自始無效時，應為撤銷之登記。」同法第76條規定：

「申請人故意為不實之申請或有關機關、學校、團體、公司、人民故意

提供各級主管機關及戶政事務所不實之資料者，處新臺幣3,000元以上

9,000元以下罰鍰。」

戶政與警方建立查察合作機制，同址設籍3戶以上、一戶寄居5人以上

等疑有異常遷徙情形，將加強查察，如有虛報，將依法撤銷遷徙登記，

最高並可處9,000元罰鍰。

部分網站提供就學設籍商品，如「戶籍學區登記」或「入學」等設籍

諮詢服務，供人就讀國小、國中學籍設籍，設籍人若未實際居住，將違

反上開戶籍法等相關規定，為避免觸法受罰及正確戶籍資料，請勿租借

戶籍辦理遷徙登記。

如因虛報遷徙取得投票權，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恐觸犯刑法第

146條規定，最高可處5年有期徒刑，呼籲民眾應遵守規定，以免受罰。

虛報遷徙小心觸法受罰

請勿為選舉、就學、節稅等，無居住事實而虛報遷徙登記



線上申辦戶籍登記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4小時全天候提供申請人使用自然人憑證

進行「線上申辦戶籍登記服務」申辦作業，歡迎多加利用。

申請方式：請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網路申辦服務→

線上申辦戶籍登記選取欲辦理之登記項目。

線上申辦戶籍登記項目：

申請資格及限制，詳請參閱網站之注意事項

(1)離婚登記 (2)死亡登記 (3)出生地登記 (4)監護登記

(5)輔助登記 (6)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登記 (7)收養登記

(8)終止收養及回復本姓登記 (9)出境遷出登記 (10)出生登記

(11)認領登記 (12)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

(13)全戶戶籍暫遷至戶政事務所(111年6月11日新增)

戶政事務所完成案件處理時，將以E-mail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亦可

使用「線上申辦案件進度查詢」功能查詢辦理進度。

戶政網路申辦服務另有國民身分證掛失暨撤銷掛失、戶籍謄本、國籍

證明等其他項目，詳情請參閱「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260或掃瞄QR-code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260


白女士與前配偶陳先生離婚後所生子女，因被推定為前配偶陳先生之婚生

子女，白女士向法院提起「否認之訴」後，如何辦理戶籍登記？

個案敘述

處理方式

親子關係更正父姓名

白女士於91年4月14日與前配偶陳先生結婚，109年10月29日離婚，110年

6月6日產下一子白○○，依民法第1062條第1項規定白○○之出生回溯302日

為109年8月9日，而推算係白女士與前配偶陳先生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受胎，並

推定為前配偶陳先生之婚生子女；白女士109年9月28日知悉其子白○○非前

配偶陳先生親生，而依法提起否認之訴。

白女士110年12月7日提憑法院否認之訴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申請刪除白

○○之父(前配偶陳先生)姓名後，因白女士與白○○之生父(後配偶胡先生)已

於110年6月11日結婚，故續填準正書，白○○即視為後配偶胡先生之婚生子

女，且續辦「親子關係更正」及「補填生父姓名」登記。

案例分享

適用法條

民法第1062條第1項：

「子女出生回溯第181日起至第302日止，為受胎期間」。

民法第1063條：

「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

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

前項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

婚生子女之時起2年內為之。但子女於未成年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2年內為

之」。



首次申請護照親辦

為了鼓勵生育，政府推出許多的生育、育兒補助，只要有生小孩都能依

不同的條件申請，而相關補助申請也都有時效性，新北市戶所受理新生兒在

新北市完成出生登記時，也同時會主動提供貼心的服務措施，嘉惠新生兒家

庭。

新北生育福利多，第三胎生育獎勵金提高至3萬元！

新北市政府為了鼓勵市民生育並減輕養育子女的經濟負擔，自111年1月1

日起出生的新生兒，第三胎生育獎勵金由2萬元提高至3萬元。另考量北北基

桃4縣市共同生活圈，放寬新生兒出生日前10個月父或母戶籍地為基隆市、

台北市或桃園市者，可併計設籍新北市期間；另因應同性婚姻法制化，同性

配偶也適用哦！

許小姐歡喜地表示，向樹林戶所申請寶

貝的出生登記及英文戶籍謄本，戶所不但核

發生育獎勵金2萬元，還贈送新生兒姓名貼

紙、閱讀禮袋及育兒寶貝袋，更主動以跨機

關通報協助申請寶寶健保卡、圖書借閱證以

及勞保局生育津貼等。

因為許小姐的先生是外籍人士，所以很多有關的申辦事項，在戶所的主

動協助，以及既貼心又用心的服務下，許小姐不但節省了許多洽公往返的時

間，也讓她產後有較多的時間可以休息，所以她非常感謝戶所同仁的熱忱付

出！

戶政服務小故事



子女從姓宣導

出生登記，父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母姓或父姓，約定不成者，於戶

政事務所抽籤決定。

滿20歲有行為能力人得依其意願選擇改從母姓或父姓，以1次為限。

性別平等，從母姓或父姓一樣好。

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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